
吉林省价格鉴证与评估协会文件
吉价鉴估协字〔2023〕6 号

关于加强价格鉴证评估

备案管理的通知

各单位会员、个人会员：

为了认真贯彻《法规规章备案条例》相关规定，加强价

格鉴证评估的行业自律管理，严格价格鉴证评估的执业质量

监督，保障涉案价格鉴证评估的公平、公正，切实保护价格

鉴证评估委托方和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现就有关事宜通知如

下：

一、依法实行价格鉴证评估的备案管理制度

价格鉴证评估备案（登记）管理工作，是价格鉴证评估

行业自律，严格执业质量监督的基础性环节。

实行价格鉴证评估备案（登记）管理工作，是价格评估



机构的法律责任。价格评估机构要按照协会有关规定，应在

协会备案的，要及时在协会备案。对于不报送备案或者不按

时报送备案的，协会通知限期报送，逾期仍不报送的，不予

年审。

二、价格鉴证评估备案内容

价格鉴证评估备案的内容，主要涉及可能会产生相应法

律责任的事项。

（一）单位会员资格备案登记

单位会员资格备案登记，是指加入本协会的价格评估单

位入会备案登记，单位会员年审登记。

（二）个人会员资格备案登记

个人会员资格备案登记，是指加入本协会的价格鉴证评

估师个人入会备案登记，个人会员年审登记。

（三）价格鉴证评估机构执业资格备案登记

价格鉴证评估机构执业资格备案登记，是指已经加入本

协会的价格评估单位会员，符合《资产评估法》和协会《章

程》规定的条件，进行的价格鉴证评估机构执业资格备案登

记和年审登记。

（四）价格鉴证评估师职业能力备案登记；

价格鉴证评估师职业能力备案登记，是指在本协会报名

参加全省统一考试，成绩合格的获得价格鉴证评估师的职业

能力资格的备案。



（五）价格鉴证评估师执业资格备案登记；

价格鉴证评估师执业资格备案登记，是指加入本协会并

取得价格鉴证评估师的职业能力资格的个人会员，在某一个

价格评估单位就业，获得价格鉴证评估师执业资格的备案登

记。

（六）价格评估机构印信备案；价格鉴证评估师印信备

案价格评估机构印信备案，是指价格评估单位公章印模的备

案；价格鉴证评估师印信备案，是指获得执业资格的价格鉴

证评估师，按规定刻制的价格鉴证评估师执业名章印模的备

案。

（七）价格鉴证评估报告备案登记

价格鉴证评估报告备案登记，是指价格评估单位受理价

格鉴证评估业务，在出具价格鉴证评估报告前，在本协会网

站“价格鉴证评估报告备案”系统，进行备案。

（八）价格鉴证评估变更事宜备案登记

价格鉴证评估变更事宜备案登记，是指价格评估单位和

执业价格鉴证评估师需要变更的事项。

三、价格鉴证评估备案登记相关规定

价格鉴证评估备案登记时，对报备文件的报备时限、报

备格式、制定主体、制定程序，应符合国家和协会有关备案

条例、规则、规定予以备案登记，对不符合备案登记要求的，

不予备案登记。实行纸质文本报送备案登记，或电子文档备



案登记，应报送不报送备案登记，或者不按时报送备案登记

的，限期报送；逾期仍不报送的，给予通报，并责令限期改

正。

价格鉴证评估应备案登记的事项备案登记的具有法律

效力，没有备案登记或不按时备案登记的，不具有法律效力。

价格鉴证评估结论，出现异议或法律纠纷，对于未在协会备

案的事项情形，价格评估机构主要负责人应依法承担相应责

任。

吉林省价格鉴证与评估协会

二〇二三年四月十三日


